
体检查出肿瘤，需要
手术切除。可是手术做到
一半，之前查出的肿瘤却
不见了，手术不得不半途
中止。两个月前，53岁的
四川省宜宾市民谢女士在
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诊
治遭遇像“坐过山车”。

目前，宜宾市医疗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及翠屏
区卫生局已介入，调解记
录显示，“医调委”建议医
院承担全部责任，而医院
则建议谢女士通过司法途
径解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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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患方：体检出“肿瘤” 手术确认没有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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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相关人员告诉
记者，医院的态度一直是非常明确的，
建议患者走司法途径。“通过司法程序
处理，对医患双方都公平。”该工作人

员还表示，医患纠纷通过司法程序后，
该宜宾三医院承担的责任，医院绝不会
推卸。

据《成都商报》

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师范学院
的几名学生与学校食堂内的餐厅合作，
自己组建团队成立外卖平台。学生在平
台下单，工作人员在食堂接单，备餐后
进行分配，再由配送人员进行专门配
送，配送费仅为1元。不仅保证了食品
安全，同时还为学生提供了勤工助学的
岗位。

平台搭建者谷鑫告诉记者，自己还
是要以学业为主，赚钱不是首要目的，
希望这个平台将来能够在学校传承下
去，“学生创业不能忘本。”

说起创建外卖平台的初衷，2017
年5月，淮阴师范学院组织召开了“第
三届互联网+大赛”的讲座，当时正在

读大二的谷鑫听后感触颇深。他觉得自
己应该做些什么，让大学四年过得更有
意义。

谷鑫发现，校园食堂每天一到饭
点，前来排队吃饭的学生非常多，等待
过程少则几分钟，多则 20 分钟，有些
学生为了能缩短等待时间甚至一下课就
往食堂飞奔，吃饭成了难题。如何解决
吃饭排队时间长的问题，谷鑫觉得或许
可以从这里找到创业的商机。“我们和
校外的公司合作开发了专做校园服务的

‘超级食堂’外卖平台。”谷鑫对记者说
道。

经过大家不断的努力，如今“超级
食堂”外卖平台的订单越来越多，每天

的订单量可达 300 单左右，日营业额
1500 元~2000 元左右，团队成员近 50
人。

“超级食堂”外卖平台的饭菜全部来
自于学校的食堂。学生购买饭菜时，只
需要在原有的菜价上面加2元。其中1
元是餐盒费，餐盒由学校食堂统一提供，
保证食品安全，另外1元则是配送费。

谷鑫介绍说：“我们成员里大多都
是学校的贫困生，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勤
工助学的机会，所赚取的利润也都给了
他们。”谷鑫认为，自己现在毕竟是学
生，还是要以学业为主，赚钱不是首要
目的，学生创业不能忘本。

据《法制晚报》

大学生自建校园外卖平台

手术做一半 医生说“没找到肿瘤”？
患者家属索赔8万元，但医患双方未就赔偿达成一致

4月22日，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张选忠等7名被告人犯盗掘古文
化遗址、古墓葬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
罪一案依法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其中
2名被告人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判决显示，被告人张选忠犯盗掘古
文化遗址、古墓葬罪，非法储存爆炸物
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
20年，追缴非法所得17万元，并判处
罚金50万元；董春选、李宝珠等6名被
告人共同或分别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
墓葬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等，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7年不等及相
应的财产刑。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
告人张选忠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
民警察，自 2005 年以来与被告人董春
选、李宝珠等相互勾结，在张选忠或者他
人的组织下多次盗掘国家、省、县级古文
化遗址、古墓葬，造成国家文物大量流
失，损失巨大，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
的廉洁性和文化历史考古进程及国家经
济利益，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在当地造成
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据新华社

一民警组织盗墓被判刑

“喂……是消防叔叔吗？救命啊。”
4月21日13时17分，宁波消防指挥中
心接到一个中学男生打来的电话，自称
被困在 30 米高的塔吊上，双脚发软，
快要掉下来了。接警后，宁波消防江北
消防中队立即派人赶赴事发的江北区海
田大厦附近建设工地。

到达现场后，消防员看见一名穿着
校服、戴眼镜，大约十六七岁的男生，
正站在约10层楼高30米的塔吊上瑟瑟
发抖，时不时惊恐地往下张望。消防官
兵一边喊话稳住男生的情绪，一边着手
救人。上下塔吊只有一条“通天”的爬
梯可行，附近地面环境复杂，云梯也无
法展开，爬梯救援成了唯一的方法。

一名消防员随即携带救援工具登
梯，他很快爬到了男生所困位置。但此
时男生已因惊吓而双脚不听使唤，愁眉
苦脸着说，自己只是贪玩，爬的时候不觉
害怕，到了塔吊顶还有“会当凌绝顶，一
览众山下”的快感，只是想下来的时候往
下一望，瞬间患了“恐高症”，不敢动了。

在消防员的安抚下，男生渐渐平复
了情绪，消防员随替他绑好安全带，并
一路保护他，缓缓爬下塔吊的长梯。经
过 30 分钟的紧张救援，男生最终成功
获救。 晚综

男生爬上塔吊看风景
到顶后吓瘫报警求助

《术前讨论记录》显示：盆腔内混
合性回声块影（畸胎瘤待排）。

谢女士的女儿范小姐介绍，今年2
月 23 日，从广州回家过年的谢女士被
女儿带到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体检。经
腹部B超检查，发现“盆腔内见大小约
6.4cmX5.4cm混合性回声块影，边界较
清，由无回声及团絮状中强回声组成。”

范小姐向记者提供的宜宾市第三人
民医院妇产科《术前讨论记录》显示：
盆腔内混合性回声块影 （畸胎瘤待
排），建议手术治疗，故门诊以“畸胎
瘤”收入妇产科治疗。讨论后的意见
为：“盆腔包块>5cm，性质及来源不
明，有手术指征。”而患者病历则显
示：“鉴别诊断为卵巢肿瘤，良性可能
较大，不排除恶性肿瘤，需进一步手
术，术后病检鉴别。”“医生告诉我们，
瘤子很大且会长大、病变，很危险，建
议马上手术。”范小姐回忆道。

26 日晚 20 时左右，谢女士被推进

手术室。“大约两个小时左右，我们以
为手术应该可以结束时，医生出来告诉
我们没找到肿瘤，但子宫有些偏大，问
是否需要切除？”

为了让家属尽快决定，医生让范小
姐进入手术室。“我通过他们的仪器设
备查看，确实没有发现肿瘤，医生也反
复确认没有肿瘤。”范小姐说，当时她
被这个突发情况搞得有点懵。虽然没有
找到肿瘤，但医生说子宫可能会发生病
变，4次询问她是否切除子宫。

“既然没有肿瘤，只是子宫偏大，
为什么非要切除？”范小姐和家人们商
量后，并未同意切除子宫。范小姐称，
她通过手术室的内窥镜发现，医生已经
在子宫上割了一刀。“他们说是为了寻
找肿瘤。”范小姐告诉记者，此后他们
要求医生进行缝合，原本2个多小时的
手术，做了4个小时。

家属提供的《手术知情同意书》记
载：谢女士手术中“未见明显分界清晰
瘤体”，在文书下方医生书写了手术情
况说明，并给出了“暂不处理”与“行
子宫切除术送病检进一步明确”两个选
择。范小姐签上了“要求暂不处理”六
个字。

事后，心生疑惑的范小姐将母亲送
到了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三甲医
院），得出结论是“无需治疗，定期复
查即可。”范小姐又通过网络问诊，将
宜宾三医院彩超检查报告、一医院彩超
检查报告发给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三
甲医院）医生进行远程诊断，被判定为

“肿块不大、影响不大，无须手术、无
需吃药，定期检查即可。”

由此，范小姐等家属质疑宜宾市第
三人民医院误导患者手术、术中故意引
导患者家属同意切除子宫，“子宫一旦
切除，就表明手术做完了，我们就无可
奈何了。”范小姐认为医院可能存在误

诊、违规操作及过度医疗等问题并认为
其母亲属于被误诊，且该误诊并不属于
医院“合理失误”。

4月17日，医患双方在宜宾市医疗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了调解。患方
提供的调解记录显示，“医调委”组织
医学专家对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
过错责任等问题进行了合议评估，最后

“建议医院承担全责。”院方经研究后决
定赔偿患者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
费、精神抚慰费等共计 5830 元，另退
还交纳的医疗费3182元。

“此事给我们一家带来巨大的精神
痛苦，尤其是对母亲造成难以弥补的精
神伤害，但医院给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才1000元，完全缺乏诚意。”范小姐告
诉记者，患者为此耽误了两个月工作，
其正常的工资是每月 4000 元；此外家
属为此奔波，造成的损失也应该由医院
进行赔偿。因此要求医院一次性赔偿8
万元，但医院没有同意。


